附件

住宅区、楼宇命名（更名）参考规则指引

根据国务院《地名管理条例》有关规定，地名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成。专名在前，通名在后，用字名实相符。专名应健康简洁、含义明确、符合现代汉语使用习惯，通名应反映建筑物的功能类别属性。本指引为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住宅区、楼宇命名（更名）提供指导参考。申请人应在含义明确、健康、名实相符的原则下申报使用，避免出现“大、怪、洋、重”等情形。
（一）专名规则

1.应当符合汉语规则和语言习惯，词语简洁、含义明确、积极向上、反映人民群众美好愿望；不使用生僻字、繁体字、异体字，不得使用标点符号、数字（含阿拉伯数字、罗马数字、表示序列含义的汉语数字）、拼音字母，外文字符。同一市、县区域内的名称不应重名、同音或者谐音。

2.不得使用特定含义标志性建筑物名称和特定政治、民族、宗教色彩的词语，如“天安门”“自由”“民主”等；亦不得使用上述词语的谐音。

3.不得使用古代、现今行政区划名称、片区名称直接与通名（含派生的通名）连用；冠以行政区划名、片区名的，应在该区域范围内。

4.不得采用所处行政区域范围外的地理实体名称；冠以本行政区域内地理实体名称的，应与该地理实体有关联。

5.不得采用企业名称、商标、品牌名称。

6.不得使用封建帝王的称谓、历史上的官衔名、职位名、机构名等词语，不得使用如御、爵等具有权贵含义的词语。

7.不得使用人名进行命名（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除外）。

8.不使用“国际”“世界”“中央”“天下”“世纪”等词语，名实不符；不得在已有的同类地名前增加或减少“大”“新”“上”等有比较含义的词语；一般不得冠以“全国”“中华”“吉林”等词语，确需使用的，须提供国家、省有关部门批准文件。

9.不使用国际组织名称；不使用外国人名、地名及其谐音命名，不使用外文、外文语词汉字译写、外文音译词（具有历史文化渊源和外国企业品牌除外）。

10.不得对固定用法的成语、词语进行篡改或谐音。

（二）通名规则

不使用州、镇、街道及郡、府、道等历史、现今行政区域通名；不使用岛、洲、海、河、湖、山、谷、港、湾等名实不符、易产生歧义和混淆的通名；不使用古代帝王的称谓以及历史上的官衔名、职位、机构名等；不使用宣扬权贵的词语如府邸、官邸、公馆等，不使用如御、爵等具有权贵含义的词语派生通名；不使用具有专属意义的词语。



